中国人民银行三明市中心支行

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三明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三明市中心支行”）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附表等八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本报告可在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网站(www.fuzhou.pbc.gov.cn)下载。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8年按照《条例》要求，在福州中心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的部署和指导下，三明市中心支行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政务公开实施办法》，紧紧围绕政务公开工作各项要求，不断完善公开制度、拓展公开内容、拓宽公开载体、强化公开监督，努力打造阳光透明的服务型央行，全年政务公开工作依法合规、圈圈有序运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

一是及时召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政务公开工作会议有关精神，切实把政务公开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做到与业务工作同考虑、同安排、同部署、同考评。二是根据人员变动情况适时调整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成员，确保政务公开工作的连续性，充分发挥领导小组对政务公开工作的推进、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实施办法、主动公开制度、依申请公开制度等配套制度，认真做好“主动公开信息按时公布”“年度报告按时公布”“工作情况定期报送”“信息公开前的保密审查”等基础工作。

（二）立足央行履职，拓展主动公开实践方式

坚持“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不断拓展主动公开实践方式，切实做好金融政策法规、基层央行履职情况的公开，提高履职透明度。一是通过行领导参加市委市政府有关会议、呈阅件、各类培训、信息简报等方式，按照上级行的统一口径，加强对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的宣传解读，及时报道辖区贯彻落实典型实例。加强对差别化信贷、因地制宜调控等房地产政策的解读，正确有效引导舆论，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二是实现行政许可与金融综合服务办事电子化查询。全面梳理人民银行行政许可与金融综合服务办事指南，通过政务公开电子触摸屏实现“一点即通”，探索行政许可与金融综合服务办事电子化查询的便利性，极大地方便了客户。三是试点在政府网站等平台公开政务服务承诺。例如，大田县支行在县政府网站公布政务服务承诺，包括服务的内容、质量，严格落实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等，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四是通过印发信贷工作指导意见、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的实施意见等，召开金融工作会议、金融形势分析会，以及开展外汇政策法规培训等形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和政策指引。五是依托政府平台，对辖区外贸企业法人与业务负责人就货物贸易监管、外汇结算等改革内容进行培训。

    （三）丰富公开载体，提升行政服务影响力

一是电子公开。充分利用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触摸屏等多种形式进行公开。如依托集成自助式电子设备，在全辖开展反假货币等金融知识宣传，有效实现金融知识宣传一站式服务，得到了福州中支行领导的批示表扬；永安市支行在微信公众号“汇永安手机生活杂志”发布与公众密切相关的反假币、外汇、金融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金融知识，实现公开常态化。二是宣传公开。将政务公开与金融宣传相结合，开展“3.15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金融知识普及月”“人民币流通服务宣传工程”“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等多场大型宣传活动，重点宣传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人民币反假、征信、反洗钱、金融IC卡、支付结算、存款保险、“两权”抵押贷款等知识。三是互动公开。高度重视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和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受理和答复工作，设立行长接待日。2018年，三明市中心支行共办理建议提案6件，答复12345政府服务热线13件，满意率100%，有效提高了办事效能，树立了基层央行良好形象。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一）机构职责和设置

公开三明市中心支行机构性质和职责；内设科室职责；内设科室楼层分布和联系方式。

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和办事指南

2018年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1件。梳理并公开“人民银行结算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审批（初审）”、“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支库业务审批”等4项行政许可审批办事指南。
（三）实施的行政许可

对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乡镇国库业务等行政许可事项予以公开。

（四）有关业务信息

2018年行政许可信息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情况。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及时向社会公开全辖人民银行在履职过程中产生的行政许可信息和行政处罚信息。三明市中心支行及辖区各县(市、区）支行公开基本账户开户行政许可事项共计20982项，行政处罚事项4条。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信息

对政务公开办事机构、办公地址、办公电话、传真等联系方式，政务公开规定及工作动态等信息予以公开。
二、信息公开方式

（一）互联网公开。认真落实企业信息公示制度，严格执行审查审批手续，按时在上级行互联网统一公示行政执法处罚、行政许可有关信息。

（二）服务窗口公开。在对外服务场所，通过制度上墙、在柜台放置业务办理指南等形式，对办事的条件、办理程序、投诉办法等内容予以公开。
（三）电子触摸屏公开。设置政务公开电子触摸屏，便利公众查询机构职责、部门设置、行政许可事项说明、政务公开机构设置及联系方式。

    （四）金融宣传公开。就有关金融知识、金融法律法规、业务规范等内容，通过组织专项金融宣传活动予以公开。

（五）通过媒体公开。通过三明电视台、《福建日报》、《三明日报》等媒体，对人民银行相关政策及工作成效进行正面解读。

    （六）会议公开。对金融运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金融服务重要问题，通过召开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座谈会等形式公开。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8年，三明市中心支行未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8年，三明市中心支行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申请、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8年，三明市中心支行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而收取相关费用。

    第六部分    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下一步，三明市中心支行将重点围绕以下方面改进工作：一是不断拓宽政务公开渠道，提高政务公开效率和水平，建立实时、高效、便捷的政府信息公开载体，方便公众办事监督；二是加强政务公开宣传教育，积极营造全行关注政务公开的氛围，向全行员工宣传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主动公开意识。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18年，三明市中心支行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八部分：附 表
附表1           

依申请公开情况统计表

	指标
	单位
	数量

	申请总数
	件
	0

	其中：1.当面申请数
	件
	0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电子邮件申请数
	件
	0

	4.信函申请数
	件
	0

	5.其他形式申请数
	件
	0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件
	0

	其中：1.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0

	3.不同意公开答复总数
	件
	0

	4.其他
	件
	0

	（1） “非本部门掌握”数
	件
	0

	（2）“不属于本部门职责”数
	件
	0


附表2         

行政复议和诉讼情况统计表

	指标
	单位
	数量

	行政复议数
	件
	0

	其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其他情形
	件
	0

	行政诉讼数
	件
	0

	其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件
	0

	被依法纠错
	件
	0

	其他情形
	件
	0


附表3           

信息公开收费情况统计表
	指标
	单位
	数量

	收取费用总数

	其中：1.检索费
2.邮寄费
3.复制费
	元
	0

	
	
	元
	0

	
	
	元
	0

	
	
	元
	0

	4.其它收费
	元
	0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项经费
	万元
	0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支出
	万元
	0

	与诉讼有关的总费用
	万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三明市中心支行

                               2019年1月28日
